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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项目名称：竹制品加工及机制炭生产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益阳市桃江县大栗港镇黄道仑村，厂址中心坐标经纬度 111°

50'41.42"E，28°29'22.90"N

建设单位：田源新能源（湖南）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行业类别：C2663林产化学产品制造、C2041 竹制品制造

排污许可类别：重点管理

产品方案：年生产 10000吨机制炭、2000吨一次性竹制品（筷子、竹签、

咖啡棒、雪糕棒）、7000吨半成品竹制品（丝条、咖啡棒、雪糕棒、刀叉勺）

投资总额：项目总投资 8000 万元人民币，环保投资 97 万元，占总投资的

1.2%

建设周期：计划于 2025年 7月开工建设，预计 2025年 12月底投产，建设

期为 6个月

我公司（田源新能源（湖南）有限公司）是本次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评价

单位（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本次公众参与的配合单位。我公司负

责牵头实施公众参与、公示工程与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开展问卷调查等相关工作。

评价单位负责对项目区及周围区域环境状况进行调查，分析项目建设带来的影

响，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将相关内容反馈在环境影响评价公开信息、

调查问卷内容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中。

2025年 2月 26日，我公司委托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竹制品

加工及机制炭生产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25年 3月 5日，我公司在

生态环境公示网上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评价单位随后组织技术人员

进行细致的现场调查，收集了历史、现状资料；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判断并确

定了项目区的环境敏感对象，并对项目施工与运行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评价；

根据环境影响预测，分别针对项目建设与运行产生的影响提出了环境保护对策措

施，并完善报告编制形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随后，我公司在

生态环境公示网上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公示，同时在国际商报进行了报纸公示以及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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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众参与说明时序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公示时间

1 委托书 2025年 2月 26日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025年 3月 5日
3 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2025年 4月 18日
4 项目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 2025年 4月 22日
5 项目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 2025年 4月 29日
6 现场公示- 2025年 4月 30日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等规定，由建设

单位向社会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信息。为此，田源新能源（湖南）有限公司

在2025年2月26日委托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后的7个工作日内，2025

年 3月 5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上进行了此项目的第一次公示。

公示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建设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竹制品加工及机制炭生产建设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单位：田源新能源（湖南）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益阳市桃江县大栗港镇黄道仑村

投资总额：总投资 8000万元

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新建厂房 15000平方米，2）、新建 1栋三层办公楼

1000平方米，建设三条竹加工生产线和一条机制炭生产线（200个空中窑）。项

目计划年产机制炭 10000吨、一次性竹制品 2000吨、一次性半成品 7000吨。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项目建设单位名称：田源新能源（湖南）有限公司

联系人：魏总 联系电话：18972192140

地 址：益阳市桃江县大栗港镇黄道仑村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工 联系电话：18890516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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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益阳高新区中南科技创新产业园 3号楼 11层

四、公众意见表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1。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通过电子邮件、电话、

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第九条要求建设

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

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

公开相应信息。因此，田源新能源（湖南）有限公司在2025年2月26日委托湖南

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后的7个工作日内，2025年3月5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

上 进 行 了 此 项 目 的 第 一 次 公 示 。 公 开 网 址 为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43297，公示截图见图1所示。公开

载体的选取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第九条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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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2.2 其他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仅采用网络公示的形式，未再采取其

他公示方式。

2.2 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次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上对本项目信息进

行第一次公示，公示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等内容，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5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条、十一条

要求，建设单位在网站、报纸、建设项目所在地进行了此项目的第二次公示。

公示的主要内容：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如下附件。

（附件 1 田源新能源（湖南）有限公司竹制品加工及机制炭生产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项目建设单位名称：田源新能源（湖南）有限公司

联系人：魏总 联系电话：18972192140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工 联系电话：18890516186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如下附件。

（附件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填写纸质版公众意见表邮寄至建设单位；

填写电子版公众意见表发电子邮件至建设单位邮箱。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公示时间和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条、十一条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条规定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应对征求意见稿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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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第十一条规定公开的信息的方式之一是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

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因此建设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上进行了此项目的第二

次网上公示，公开网址为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50407，

公示截图见图 2所示。因此，公开载体的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图 2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规定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信息的方式除了网络平台公开，还需同

时进行两次报纸公示。因此，建设单位于在国际商报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3~4所示。报纸公示载体的选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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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图 3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图 4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3.2.3 现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规定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信息的方式除了网络平台、报纸公示

外，还需在项目所在地进行现场公示。因此，建设单位在项目所在地对本项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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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现场公示，公示照片见图 5所示。公示张贴区域的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图 5 现场公示照片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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